靜宜大學延攬及留任特殊優秀人才彈性薪資支給要點
民國100年10月26日行政會議通過
1、 為延攬及留任本校特殊優秀人才以提升本校教學卓越目標，本校除提供專任教師教學、研究室或實驗室之基礎設備費以及行政支援外，特訂定本要點。
2、 本要點所稱特殊優秀人才，係指專任教學研究人員（包括教師、研究人員、專業技術人員、技術教師）及編制外專任高等教育經營管理人才及專任業師：
(1) 專任教學研究人員，指編制內(外)依大學法及專科學校法所界定之教師、研究人員、專業技術人員、技術教師。
(2) 編制外專任高等教育經營管理人才，指具有卓越高等教育管理經營經驗或專業背景之人士。
(3) 編制外專任業師，指在特定專業領域具有資深產業經驗或特殊貢獻之頂尖人才，該類人員在校內從事教學、研究實習指導或課程研發等工作。
3、 本校特殊優秀新聘教師(限國內第一次聘任者)及編制外經營管理人才，得申請租屋補助金或優先受配本校宿舍而不受「靜宜大學教職員宿舍管理辦法」第六條之計點標準限制，至多3年。租屋補助金之補助金額，依「靜宜大學教師聘任獎勵辦法」第六條之特別津貼核給標準給予。 

每年五月十五日前由各學院檢具申請計畫書一式七份送人事室提出申請，經委員會審查通過，送校長核定後於七月三十日前公告。
申請計畫書（每案十頁以內，A4，十四號字，單行間距）應敘明專業背景及未來績效要求，該背景及未來績效需達所任用專業領域之國際水準。
4、 為延攬或留任編制外專任業師，各單位得檢具計畫書提出申請，相關內容如下：
(1) 編制外專任業師與校內研究教學功能之合作模式與預期效益。
(2) 專業背景及未來績效要求。
(3) 單位所提供之教學、研究及行政支援。
申請期程及申請計畫書格式同第三點。
5、 第三、四點之申請案，由教務長比照教師升等之外審程序，擇選3位校內外專家學者擔任審查委員，依各單位所提之申請計畫書進行書面審查；若經2位委員推薦者，則提送校教評會審議並排序，必要時得邀請一級主管或申請人列席報告或補充說明資料。
6、 依序獲核補助案者，其申請書所列之未來績效要求需明列於聘約並於每學期末將績效自評報告送各級校教評會，說明計畫書所列事項之學期辦理進度及情況。如評定績效不佳者，得停止發放獎勵支給。
該自評績效納入下一年度各單位申請之評分參據。
各院應依各該專業領域之國際水準，訂定欲延攬或留任之各類優秀人才之任用標準及未來績效要求，送校教評會核備。
7、 本校特殊優秀專任教師之彈性薪資支給標準如下：
(1) 符合「靜宜大學教學優良教師獎勵辦法」之校級、院級教學優良教師，每月依規定給予獎勵金，為期一年。
(2) 符合「靜宜大學專任教師學術研究獎勵辦法」第二章之研究優異教師，每月依規定給予獎勵金，為期一年。
(3) 符合「靜宜大學導師獎勵暨輔導辦法」之績優、特優導師，每月依規定給予獎勵金，為期一年。
(4) 符合「靜宜大學講座教授及特聘教授設置辦法」之特殊優異講座教授或特聘教授，每月依規定給予獎勵金，為期一年。
8、 本要點之經費來源為「獎勵大學教學卓越計畫」補助款時，不適用公立大專校院退休者，且其經費使用以國外優秀教學或研究人才為優先，其餘依第七點順序排列；獲獎勵者需配合計畫定期將其成效評估整合至「獎勵大學教學卓越計畫」之績效評估機制。
經費來源為校外機構者，依其規定辦理。
9、 領取本要點之相關獎勵之特殊優秀人才，自獲核定生效日起應在校任職至少三年，在補助期間內有離職或不予聘任等情況，該項獎勵金即按其在職期間比例賠償。
10、 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校長公告後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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